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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海南省司法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部门：海南省司法厅｡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及备案审查规范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及备案审查的工作机构，合法性审核程序､审核内容､审核方式、审核意见，备案审查和档案管理等。
本文件适用于海南省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派出机关；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派出机关；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 (以下统称 “制定机关”)  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核及备案审查工作。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385106455][bookmark: _Toc2127931645]行政规范性文件  administrative normative document
行政规范性文件是指由行政机关或者经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下统称行政机关）依照法定权限、程序制定并公开发布，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具有普遍约束力，在一定期限内反复适用的公文。
[bookmark: _Toc596453753]合法性审核 legality review
合法性审核机构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对行政规范性文件送审稿的制定主体、制定依据、制定内容、制定权限、制定程序以及其他需要审核的内容进行审核的行为。
[bookmark: _Toc795012245]备案审查 recording review
备案审查机构对制定主体制发并报送备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对制定主体、制定依据、制定内容、制定权限、制定程序以及其他内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规定进行监督审查的行为｡
[bookmark: _Toc2136645866]总体要求
[bookmark: _Toc548767862]
明确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的范围、主体、程序、职责和责任，建立健全程序完备、权责一致、相互衔接、运行高效的合法性审核机制。
[bookmark: _Toc1449016026]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纳入法治政府建设督察及综合考核指标体系。
[bookmark: _Toc144083471]
确保所有行政规范性文件均经过合法性审核，未经合法性审核或经合法性审核不合法的，不得提交集体审议。不得以征求意见、会签、参加审议等方式代替合法性审核。
[bookmark: _Toc923762211]
坚持认真负责、客观审慎的工作原则，严格审核要求，确保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有效，同时关注文件内容的适当性问题。
[bookmark: _Toc1000451370]审核范围
[bookmark: _Toc1761227412][bookmark: _Toc409105412]行政规范性文件认定的主要方法
文件内容
认定行政规范性文件主要取决于文件内容，行政规范性文件内容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
a)  行政性。即指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主体及内容的行政性。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应当是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内容应当属于行使行政管理职责的事项;
b)  外部性。即指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调整对象是行政机关对外履行职能所涉及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制定机关应当将行政规范性文件以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向社会公布，未向社会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
c)  普遍适用性。即指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具体针对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特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而是对符合适用条件的所有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都具有普遍约束力；
d）反复适用性。即指行政规范性文件在其有效期内可以反复适用，而不是一次适用。
文件名称
按照《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第八条规定的公文种类，其中决议、命令、公报、通报、报告、请示、议案、函、纪要九种公文一般不能成为行政规范性文件。办法、规定、决定、意见、细则、通告、命令、公告等公文可以成为行政规范性文件。
文件要素
认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可以从以下要素来认定:
a) 制定主体。省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派出机关；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派出机关；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行政机关的议事协调机构、临时机构、派出机构和内设机构，不得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
b) 调整对象。文件管理内容涉及是否属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
c) 规范内容。文件内容是否属于履行行政管理职责，是否适用于不特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
d) 文件效力。文件作出的规定，在有效期内对同类事项是否可以多次适用，公开属性是否为“主动公开”。
[bookmark: _Toc526178174][bookmark: _Toc1283670841]不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列举

因不具备行政性特征而不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
a) 党组织制发的文件，包括党委、政府共同制发的拟使用党委文号的文件，党委、政府办公厅(室)  共同制发的拟使用党委办公厅(室) 文号的文件，党委工作机关与政府工作部门共同制发的拟使用党委工作机关文号的文件等；
b) 产业发展规划、行业发展规划、城乡建设规划等宏观发展规划文件；
c) 仅含有专业技术指标内容，不含有行政管理规范内容、行业法人技术标准、技术操作规程等文件；
d) 仅对格式文本、报表、会计准则、会计核算制度等技术事项进行规定的文件以及仅涉及下达预算、分配资金、批复项目等具体事务的文件；
e) 会议通知、会议讲话等会议文件；
f) 公示办事时间、办事地点等事项的便民告知文件；
g)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制定的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文件。

因不具备外部性特征而不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
a) 行政机关制定的内部事务管理规范、工作制度、工作方案、工作要点、目标管理责任书、重点工作任务分解等，以及对其他行政机关或者对其直接管理的事业单位的人事、行政、外事、财务、保密、工作考核、表彰奖惩、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等行政机关内部管理事项；
b) 不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行政机关之间商洽工作、询问和答复的工作函；
c) 下级行政机关向上级行政机关作出的请示、报告，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作出的不创设行政管理规则、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批复；
d) 工作领导小组以及议事协调机构成立、撤销及人员调整事项；
e) 涉密文件或者依法不公开的文件。

因不具备普遍适用性特征而不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
a) 就特定人和特定事项发布的通告、公告、通知等文件，特定主体的范围会动态调整的除外；
b) 行政许可决定、行政处罚决定和其他行政决定；
c) 各种应急预案。

因不具备反复适用性特征而不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
a) 具体地块的征收补偿、安置方案；
b) 对小区、地名命名的批复。
[bookmark: _Toc1828449153]其他注意情形

行政机关批转下级行政机关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是批转机关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政府工作部门经本级政府同意后以部门名义制定发布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是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

行政机关原文转发上级行政机关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是本行政机关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但转发上级行政机关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同时提出具体实施措施或者补充意见，对不特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具有直接影响的，是本行政机关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行政机关对本行政机关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进行裁量权细化量化的规定，是行政规范性文件;但行政机关指导下级行政机关就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裁量权细化量化作出的规定，不是行政规范性文件。

行政机关为实施专项行动、部署有关工作制定的工作方案，不是行政规范性文件;但此类方案的内容对不特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具有直接影响的，是行政规范性文件。

行政机关的指导意见原则上不是行政规范性文件，但文件内容对不特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具有直接影响的，是行政规范性文件。

行政机关的批复原则上不是行政规范性文件，但批复的内容对批复机关管辖范围内的同类事项具有普遍适用性，并对不特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具有直接影响的，是行政规范性文件。

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后，关于宣布行政规范性文件继续有效、废止或者失效的决定，是行政规范性文件。

党委与政府联合制定以及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党委部门与政府部门联合制定的使用党委文号的规范性文件，属于党内规范性文件，按照党内规范性文件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bookmark: _Toc173952615]工作机构
[bookmark: _Toc1071642985][bookmark: _Toc1059208430]合法性审核部门或机构
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实行分级负责制，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要明确具体承担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工作的部门或机构，主要包括以下情形:
a)  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印发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或者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起草、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以部门名义印发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由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审核；
b)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和经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由本部门审核机构进行审核；
c)  乡镇人民政府及街道办事处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已明确专门审核机构或者专门审核人员的，由本单位审核机构或者审核人员进行审核。未明确专门审核机构或者专门审核人员的，统一由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确定的审核机构进行审核；
d)  多个部门联合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各部门审核机构对涉及本部门的规定分别进行审核，牵头部门同时做好各部门审核意见的汇总收集工作；
e)  不得以征求意见、会签、参加审议、法律顾问出具意见等方式代替合法性审核。
[bookmark: _Toc898735516]备案审查部门
根据《海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与备案规定》履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职责的县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
[bookmark: _Toc851872489][bookmark: _Toc556011106]审核协调机制

建立健全制定机关办公机构、起草部门、其他专项评估审查部门、合法性审核机构协同配合好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工作的协调机制。

在合法性审核阶段，有关行政机关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草案送审稿有不同意见的，由起草部门进行协调；经协调，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审核机构应当将协调的有关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制定机关决定。

起草部门应当注重推动审核方式创新，主动加强与相关政府及其部门合法性审核机构沟通联络，探索建立专家协审机制，发挥法律顾问、公职律师和有关专家作用等方式，加强审核能力建设、促进政策协同。
[bookmark: _Toc939750731]合法性审核程序
[bookmark: _Toc65857431][bookmark: _Toc683869718]提交材料
起草部门报送提请政府审议的行政规范性文件送审稿，审核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a)  行政规范性文件草案送审稿;
b)  行政规范性文件起草说明。包括制定的必要性、拟规定的主要制度和措施、文件相关内容，法律、法规、规章未作规定但涉及探索性改革事项等内容;
c)  制定依据。包括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条款式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包括制定依据对照表；
d)  程序性材料。包括征求意见以及按照国家和本省规定进行听证、风险评估、专家论证及报送相关主管部门开展专项审查评估等情况；
e)  起草部门出具的审核意见。意见应当载明涉及法律法规、意识形态、国家和公共安全、生态环保、公平竞争的审核情况；
f)  起草部门集体审议意见。部门集体审议研究的有关会议纪要，应当载明会议研究情况，集体决策情况；
g)  针对不同审核内容需要的其他材料等。
[bookmark: _Toc1750511576][bookmark: _Toc540066391]初步审核

起草部门将合法性审核材料报送制定机关办公机构的，制定机关办公机构应当对材料的完备性、规范性进行初步审核。
a)  合法性审核材料符合要求7.1的，转送审核机构进行审核；
b)  合法性审核材料不符合要求7.1的，来文单位接到通知后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补齐，并在收到补正材料后，转送审核机构进行审核。未按期补正的予以退回。

属于合法性审核范围的，进入合法性审核程序；不属于合法性审核范围的，退回报送材料，并书面说明不予审核的理由。
[bookmark: _Toc779893325][bookmark: _Toc1833138257]收文登记
审核机构收到送审件后，应当逐件进行登记，履行收文分办程序。
[bookmark: _Toc1767737201][bookmark: _Toc373517604]依法审核

应当对送审稿的制定主体、制定依据、制定内容、制定权限、制定程序以及其他需要审核的内容进行合法性审核。

合法性审核应当以书面审核方式为主，根据实际需要，包括但不限于:
a)  查阅、复制、调取有关材料;
b)  要求起草部门说明有关情况;
c)  通过实地考察、召开座谈会等方式组织开展调研论证;
d)  通过召开座谈会、听证会、发函书面征求意见以及公开征求意见等形式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
e)  组织有关行业专家进行咨询或者论证;
f)  组织法律顾问、公职律师进行法律咨询或者论证。
[bookmark: _Toc596429447][bookmark: _Toc1318703375]形成并反馈审核意见

审核人员按规定完成合法性审核，并出具合法性审核意见书。

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流程参见附录 A。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门、街道办事处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合法性审核流程可根据工作实际予以调整。
[bookmark: _Toc1783712186][bookmark: _Toc1015658654]审核期限

合法性审核期限从送审材料齐备后计算，一般不少于 5 个工作日，最长不超过 15 个工作日，为预防、应对和处置突发事件，或者执行上级机关的紧急命令和决定需要立即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除外。

审核过程中的起草部门补充材料、征求意见、专家论证等时间不计算在内。起草部门根据审核机构的意见修改后再次提交合法性审核的，审核期限重新计算。

[bookmark: _Toc1816912356][bookmark: _Toc667294705]提前介入
行政规范性文件存在下列情形的，制定机关经单位主要负责人批准，可提请审核机构提前介入:
a)  具有探索性、创新性，没有明确法律法规规定且事关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
b)  涉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有直接影响的且经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具有较高社会风险隐患的;
c)  其他涉及敏感领域、关系民生、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的。
[bookmark: _Toc694930264]合法性审核内容
[bookmark: _Toc1238437835][bookmark: _Toc1939968331]制定主体合法性

省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派出机关；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派出机关；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有权依照法定权限和规定程序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

应当依据法律、法规、规章、“三定”方案等，对是否超越行政机关法定职权进行审核。
[bookmark: _Toc813497297][bookmark: _Toc1780950555]文件形式合法性
名称

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名称应当符合简洁、醒目、全面、准确的要求，可以使用“办法”“规定”“决定”“意见”“细则”“通告”等，不应当使用“条例”“批复”“报告”等名称。
使用“办法”“规定”“细则”等名称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一般用条文形式表述，并使用“通知”文种印发。内容较多的，可以划分章、节。

制定机关应当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统一编排文号。两个以上行政机关联合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只标明主办机关文号。

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标题应当冠以本行政区域名称，政府工作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标题应当冠以制定机关名称。
表述

文件名称表述、结构表述、基本内容表述、法律语言表述应当专业、规范、完整。

文件表述不应当前后矛盾、意思不清、用词不准、概念模糊。
施行日期

文件应当载明施行日期。

文件规定的施行日期应当在文件发布日期 30 日之后，但因保障国家安全、重大公共利益的需要，或者发布后不立即施行将有碍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执行的除外。

行政规范性文件涉及的内容属于阶段性工作的，应当载明有效期。

文件施行需要溯及既往的，文件内容应当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的授益性规定。

针对以前就同一事项制定的相关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就如何处理进行明确。
[bookmark: _Toc691630550][bookmark: _Toc453786712]制定程序合法性
评估论证
制定机关或起草部门应依法开展评估论证，包括但不限于:
a)  是否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起草的必要性、可行性、合理性进行全面论证;
b)  是否对需要解决的问题、拟设立的主要制度、主要措施及其预期效果和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
c)  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公众权益，可能引发社会稳定、公共安全风险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进行风险评估;
d)  制定市场准入和退出、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经营行为规范、资质标准等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进行公平竞争审查;
e)  制定有关或者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起草部门是否按规定进行贸易政策合规审查；
f)  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组织相关领域专家进行论证；
g)  涉及其他领域的专项评估。
征求意见

行政规范性文件内容涉及起草部门以外的国家机关权责事宜的，应当征求有关国家机关意见，包括但不限于:
a)  涉及财政经费保障的，应当征求财政部门意见;
b)  涉及行政事业性收费或价格管理事项的，应当征求价格、财政部门意见。

起草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广泛征求相关部门、公民和其他组织的意见。听取意见可采取书面征求意见和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除依法需要保密外，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或者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有重大影响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制定机关或者起草部门可通过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群众知晓的方式，公开文件草案及其说明等材料，并明确意见反馈的渠道和期限，期限不宜少于 10日。制定与市场主体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充分听取市场主体、行业协会、商会的意见，除依法需要保密外，应当通过报纸、网络等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建立健全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期限一般不少于 30 日。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制定机关或者起草部门在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过程中，对企业切身利益或者权利义务有重大影响的，应当充分征求有代表性的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的意见。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起草部门负责人书面同意，可以不公开征求意见：
a)  为应对和处置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的；
b)  经依法审查，公开征求意见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
c)  起草过程依法需要保密的；
d)  法律、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的。
合法性审核

通过书面审核等方式，对于制定机关或者起草部门是否依法开展合法性审核及其程序完备性进行审核。

制定机关与起草部门非同一主体的，应当由起草部门审核机构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草案送审稿进行初步审核，并出具审核意见。

制定机关的审核机构应当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草案送审稿的制定主体、文件形式、制定内容、制定程序的合法性、适当性等进行审核。
集体审议

各级人民政府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经本级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审议决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经本部门办公会议审议决定。

集体审议应当充分发扬民主，确保参会人员充分发表意见，集体讨论情况和决定应当如实记录，不同意见应当如实载明。
未经制定机关审核机构审核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得提请制定机关审议决定。
公开发布

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及时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报刊、广播、电视、公示栏等向社会公开发布，不得以内部文件形式印发执行，未向社会公布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实施行政管理的依据。

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明确施行日期。施行日期与公布日期的间隔期限，参照8.2.3执行。
紧急情况程序变更情况
因预防、应对和处置突发事件，或者执行上级机关的紧急命令和决定，需要立即制定实施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经制定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简化制定程序，文件印发前应当经过合法性审核、集体审议决定。
紧急情况程序变更情况
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涉及重大行政决策的，还应当遵守国家和本省关于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规定。
[bookmark: _Toc677477766][bookmark: _Toc1172251790]制定内容合法性

是否存在违反行政许可法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a)  将禁止事项转变为行政许可;
b)  继续实施或变相实施己取消的行政许可;
c)  以审批、批准、登记、备案、年检、年报、监制、认定、认证等形式变相设立行政许可;
d)  违法变更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
e)  以增加前置许可或程序环节，变更行政许可期限等形式变更行政许可法定程序;
f)  违法增设或缩减法定行政许可条件;
g)  违法规定行政许可的撤销、撤回或注销情形;
h)  违法规定暂停实施或取消行政许可。

是否存在违反行政处罚法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a)  增加或减少行政处罚种类;
b)  违法变更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
c)  变更法定行政处罚程序;
d)  违法设立或取消行政处罚事项;
e)  变更行政处罚适用条件和对象;
f)  扩大或缩小行政处罚的范围、幅度;
g)  改变行政处罚从重或从轻、减轻、免除等规定。

是否存在违反行政强制法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a)  擅自设立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执行;
b)  违法变更行政强制的实施机关;
c)  违法变更行政强制种类、程序、适用条件;
d)  扩大或缩小行政强制范围、幅度;
e)  自行延长或缩短行政强制期限;
f)  规定对居民生活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行政义务;
g)  规定收取因查封、扣押发生的保管费用。

是否存在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a)  自行设立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b)  以停止执行的收费标准或对己明令取消的收费项目仍然收费;
c)  擅自调整收费主体、对象、标准、范围、期限等内容;
d)  擅自取消、停征、减征、免征或缓征行政事业性收费。

是否存在不利于优化营商环境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
a)  违法干预或影响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b)  违法设置市场准入和退出条件;
c)  强制或变相强制市场主体加入或退出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强制或变相强制市场主体参加评比、达标、表彰、培训、考核、考试等，或借前述活动向市场主体收费或变相收费;
d)  为市场主体指定或者变相指定中介服务机构，或者违法强制市场主体接受中介服务；
e)  给予市场主体的优惠政策突破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政策的规定。

是否存在违反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a)  在公共信用信息目录外违法违规记录、共享、公开信用信息;
b)  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依据的情况下，擅自增加或扩展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设列领域范围;
c)  不按规定的标准和程序擅自认定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d)  在法律、法规或者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规定外，增设惩戒措施或在法定惩戒标准上加重惩戒;
e)  以各种形式向申请信用修复的主体收取费用。

是否存在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增加其义务的其他情形，包括但不限于:
a)  违法设立行政征收、征用事项;
b)  增加禁止事项、变更禁止行为种类、缩减或变相缩减权利范围;
c)  侵犯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劳动权、休息权等合法权益;
d)  超越职权规定应当由市场调节、企业和社会自律、公民自我管理的事项;
e)  将法律、法规的倡导性条款规定为义务性要求;
f)  没有法律、法规依据设立证明事项，或规定要求出具循环证明、重复证明、无谓证明等内容。

是否存在与国家改革方向、上级决策部署不一致的问题。

是否存在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作出增加本机关行政权力事项或减少本机关法定职责的情形。

依法需要审核的其他内容。
[bookmark: _Toc2110681765]合法性审核意见
[bookmark: _Toc194627131][bookmark: _Toc1076737005]
审核工作完毕后，在规定时限内形成合法性审核意见书，根据不同情形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a) 制定程序、制定内容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的，提出合法的审核意见；
b) 不属于制定机关权限范围的，向制定机关提出不予制定建议；
c)  制定程序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的，建议履行完善相关程序；
d)  制定内容涉及探索性改革事项，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尚无明确规定的，可以明示法律风险，提交制定机关研究决定；
e)  制定内容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的，提出应当予以修改或者不合法的审核意见。
[bookmark: _Toc1273931519][bookmark: _Toc1152699787]
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意见书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审核机构的审核方式；
b)  审核机构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核意见；
c)  审核机构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修改意见和理由等。
[bookmark: _Toc758210362][bookmark: _Toc1746096244]审核意见的采纳
起草部门应当根据合法性审核意见对行政规范性文件作必要的修改或者补充；特殊情况下，起草部门未完全采纳合法性审核意见的，应当在提请制定机关审议时详细说明理由和依据。
[bookmark: _Toc1065899223]合法性审核涉及相关文书样式
合法性审核涉及的文书样式参考附录 B。
[bookmark: _Toc1822699381]备案审查
[bookmark: _Toc59742740]备案要求

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自公布之日起15日内按照以下规定报送备案：
a) 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b) 乡镇人民政府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c)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派出机关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报设立该派出机关的人民政府备案。

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自公布之日起15日内按照以下规定报送备案：
a)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报本级人民政府备案;
b) 部门管理单位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报主管部门备案；
c) 两个以上行政机关联合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由主办机关报本级人民政府备案。

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自公布之日起15日内按照以下规定报送备案：
a) 经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报本级人民政府备案;
b) 乡镇人民政府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c) 实行垂直管理的部门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报上一级主管部门备案，同时抄送文件制定机关所在地的本级人民政府。

行政规范性文件需要报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报送人民政府备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径送承办备案工作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
[bookmark: _Toc1522965086][bookmark: _Toc1209982695]备案材料
备案材料包括：
a)  备案报告。应当载明行政规范性文件经有关会议审议情况、公布情况等内容。行政规范性文件按照简化程序制定或者自公布之日起未满三十日即施行的，应当在备案报告中注明理由；
b)  行政规范性文件正式文本；
c)  起草说明。应当包括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的必要性、依据，规定的主要内容、评估论证情况、征求及采纳意见情况、分歧意见协调处理情况等内容；
d)  条文依据对照表。条文式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逐项载明条文规定及其对应的依据和参考，修订的还应当载明修改前的条文规定；
e)  征求意见及意见采纳情况，形成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汇总表；
f)  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进行听证、风险评估、专家论证及专项审查评估等情况；
g)  制定机关审核机构出具的审核意见，意见应当载明涉及法律法规、意识形态、国家和公共安全、生态环保、公平竞争的审核情况；
h)  制定主体集体研究讨论材料；
i)  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依据文本和其他相关材料。
注 ：备案审查涉及的文书样式参考附录B。
[bookmark: _Toc598977944]备案登记
根据不同情形决定是否予以备案登记：
a)  备案材料符合要求的，予以备案；
b)  备案材料不符合要求的，通知制定机关补充或者重新报送备案材料，补充或者重新报送备案材料符合规定的，予以备案；
c)  报送备案的文件不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不予备案，并说明理由。
[bookmark: _Toc1448123944][bookmark: _Toc1060194110]审查事项

形式审查，包括但不限于：
a)  行政规范性文件登记号、文号是否规范；
b)  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公布日期、施行日期是否规范；
c)  合法性审核意见书是否规范。

内容审查按照第8章的有关规定执行。备案审查部门发现已经通过备案审查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存在第8章所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重新启动审查程序。
备案审查部门审查行政规范性文件需要有关单位说明情况、提供法律依据、提出意见等协助审查的，应当书面通知有关单位，有关单位应当自收到通知之日起按照有关时限办理并书面回复。

审查方式按照11.4的有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1170458129][bookmark: _Toc1619088107]审查意见
审查意见种类
经审查发现报送备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符合有关规定的，备案审查部门应当根据不同情形提出审查意见：
a)  未发现存在违法情形，但存在制定技术瑕疵、制定程序不完全符合规定尚不足以影响该行政规范性文件效力等情形的，可以提出相关改进建议；
b)  存在超越法定权限，与法律、法规、规章或者上级政策文件的规定相抵触，规定不适当，或者违反法定程序的，通知制定主体废止或限期予以处理。
审查意见处理
制定主体收到审查意见后，应当按照规定处理，并将处理情况书面报送备案审查部门。无理由拒不落实审查意见的，由司法行政部门提请同级人民政府责令其改正或者依法予以改变、撤销。
[bookmark: _Toc1125156119][bookmark: _Toc1408337776]目录公布
制定机关应当建立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管理制度，向社会公布现行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备案机关应当通过政府网站定期向社会公布准予备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bookmark: _Toc741159616]备案审查涉及相关文书样式
备案审查涉及的文书样式参考附录C。
[bookmark: _Toc1793040722]审查建议
[bookmark: _Toc36880901][bookmark: _Toc306645322]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规范性文件与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的，可以向该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或者备案机关书面提出审查建议。
上级机关指示审查、其他机关建议或者转送审查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可以参照本章执行。
申请人在申请行政复议时一并提出对有关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申请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等有关规定执行。

审查建议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可以通过当面递交、邮寄、传真或者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等方式提出。

申请人提出书面审查建议时，应当同时提供本人、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审查建议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a)  申请人基本情况，包括:公民的姓名、身份证号码、有效联系方式和通信地址;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名称、组织机构代码、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有效联系方式和通信地址;
 b)  建议审查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名称、文号;
 c)  建议审查的具体内容以及理由、依据;
 d)  申请人的签名或者盖章;
 e)  提出审查建议的日期。
书面审查建议模板见附录D。
[bookmark: _Toc1639895132][bookmark: _Toc249136102]
制定机关应当自收到审查建议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依照下列规定分别作出处理:
a)  建议审查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属于本机关审查范围的，予以登记；
b)  建议审查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属于本机关审查范围的，告知申请人向有权机关提出;
c)  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不齐全或者审查建议书表述不清楚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申请人应当自收到补正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予以补正，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的，视为申请人放弃审查建议。补正所用时间不计入审查办理期限；
d）同一申请人就同一内容提出审查建议，制定机关已经答复的，不再登记办理。
[bookmark: _Toc2133510693][bookmark: _Toc201568180]不予审查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制定机关不予审查，并将有关情况书面回复申请人:
a) 建议审查的文件不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的;
b) 建议审查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已经失效或者废止的；
c) 申请人就同一内容已经依法向其他有审查权的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建议的;
d) 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行政复议决定文书对建议审查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已经作出认定的;
e) 申请人在提起行政诉讼或者申请行政复议时一并对行政规范性文件提出审查申请的；
f) 依法不予审查的其他情形。

对登记的审查建议，制定机关应当明确专人负责审查。审查方式原则上以书面审查为主。制定机关认为必要时，可以通过书面征求意见、座谈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法律顾问、公职律师、专家学者和相关单位、组织、公民的意见。
[bookmark: _Toc1158517811][bookmark: _Toc204573694]
备案审查部门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的书面审查建议，应当转制定机关按规定办理，办理结果报备案审查部门。
备案审查部门办理审查建议的，可以征求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的意见或要求提交情况说明及制定依据。制定机关应当自收到通知之日起按有关时限要求作出书面答复，并配合备案审查部门做好相关审查工作。
[bookmark: _Toc432162215][bookmark: _Toc1717007372]审查处理
制定机关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查后，应当根据下列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a) 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国家和本省的相关政策规定的，告知申请人提出的异议不成立，该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
b) 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国家和本省的相关政策规定的，制定机关应当自行纠正;备案审查部门可以要求制定机关就存在的问题进行纠正，制定机关应当在30日内将处理情况报送备案审查部门，制定机关逾期不纠正的，依照《海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与备案规定》有关规定处理;
c) 已经失效或者废止的，应当告知申请人。
[bookmark: _Toc658964357][bookmark: _Toc267425611]办理答复期限
制定机关应当自登记办理审查建议之日起60日内研究处理并答复建议人；情况复杂的，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不超过30日的处理期限。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备案审查部门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的书面审查建议，应当自收到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转制定机关办理，制定机关应当将办理结果报备案审查部门。
申请人在制定机关或者备案审查部门作出答复前，就同一文件多次补充审查建议材料的，受理时间从最后一次收到审查申请材料时起算。
[bookmark: _Toc744640085]中止审查
审查处理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审查:
a）文件有关内容需要送请有权机关作出解释或者确认的;
b）文件所依据的其他规范性文件正在合法性审查的;
c）其他需要中止审查的情形。
审查中止的，制定机关或备案机关应当向申请人作出书面告知，并说明理由；中止时间不计入审查处理期限；中止的原因消除后，恢复审查处理。
[bookmark: _Toc117816824]终止审查
审查处理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止审查:
a）提出审查申请的公民死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的;
b）申请人撤回申请的;
c）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同一文件依法向有审查权的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建议，人大常委会启动审查监督程序的；
d）文件或者具体条款被宣布失效、撤销、废止的;
e）其他需要终止审查的情形。
审查终止的，制定机关或备案机关应当向申请人作出书面告知，并说明理由。
审查建议办理归档
审查建议办理完毕后，应当将相关审查工作情况归档。归档内容包括:
a）申请人提交的审查建议书及相关材料;
b）制定机关提交的情况说明、制定依据;
c）审查机关征求意见有关材料;
d）对申请人的答复意见及意见送达材料。
[bookmark: _Toc1341069532]申请监督
制定机关无正当理由不予受理或者在规定期限内不作答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备案审查部门申请监督。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据前款申请监督的，备案审查部门应当通知制定机关受理或者限期作出答复。逾期未按照规定办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书面提出的审查建议的，依照《海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与备案规定》有关规定处理。
[bookmark: _Toc1901529010]档案管理
[bookmark: _Toc310371924][bookmark: _Toc349417049]
建立合法性审核及备案审查档案管理制度，明确收集与整理、归档与移交、保管与利用等各环节职责，做到档案的分类编号相对独立、一事一档组卷完整。
[bookmark: _Toc2035999797][bookmark: _Toc261992285]
按照国家关于档案管理电子化、数字化的有关规定和要求，积极推进档案信息化建设。
[bookmark: _Toc1462641083][bookmark: _Toc992483197]
建立健全档案查询借阅制度，依法依规提供档案查询借阅服务并做好档案查询借阅记录，确保档案的保密性、完整性要求。
[bookmark: _Toc1668120424][bookmark: _Toc1123869221]
严格遵守保密规定，按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和要求保存档案，涉密材料应当按照所定密级严格管理。
[bookmark: _Toc580146699][bookmark: _Toc108101045]
（资料性）
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流程图
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流程见图A.1。图A.1 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流程图
采纳情况：
1.起草部门应当根据合法性审核意见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修改完善；
2.起草部门未完全采纳合法性审核意见的，应当提请制定机关决定时作出说明。
审核意见内容应当包括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审核机构的审核方式；
2.审核机构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核意见；
3.审核机构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修改意见和理由等。

核验材料:
1.行政规范性文件草案送审稿;
2.行政规范性文件起草说明;
3.制定依据;
4.程序性材料；
5.其他材料。

材料登记：
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应当登记、分办。
收文登记
5个工作日，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
不完备
3日内补齐
完备
归档
形成反馈意见
检验材料
完备性
依法审核

附录表号
附录图号
[bookmark: _Toc1669960964][bookmark: _Toc108101049]
（资料性）
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有关文书参考样式
合法性审核要素清单
	文件
名称
	

	审核要素

	序号
	要素
	具体指标
	审核结果

	1
	政治用语、最新提法
	是否符合中央、我省最新要求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序良俗
	

	2

	制定主体
	制定主体范围
	制定主体是否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政府所属工作部门、依法设立的派出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管理公共事务组织。（临时性机构、议事协调机构、部门内设机构及派出机构不得制定）
	

	
	
	法定权限
	是否超越法定职权（依据法律、法规、规章、“三定”方案审核）或者减少法定职责
	

	3
	文件形式
	名称规范
	名称可以使用“办法”“规定”“决定”“意见”“细则”“通告”等，不应当使用“条例”“报告”等名称
	

	
	
	统一编号
	制定机关是否统一编排文号，联合发文只标主办机关文号，是否严格控制联合发文主体数量（非必要不列入发文机关）
	

	
	
	表述规范
	文件名称表述、结构表述、基本内容表述、法律语言表述是否专业、规范、完整。文件表述是否有前后矛盾、意思不清、用词不准、概念模糊
	

	
	
	施行日期
	文件是否载明施行日期，是否为公布之日起30日以后施行，因保障国家安全、重大公共利益的需要，或者公布后不立即施行将有碍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执行的除外
	

	
	
	文件有效期和溯及既往
	文件涉及的内容属于阶段性工作是否载明有效期。文件施行需要溯及既往的，文件内容是否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的授益性规定
	

	4
	制定程序
	评估论证
	是否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起草的必要性、可行性、合理性进行全面论证
	

	
	
	
	是否对需要解决的问题、拟设立的主要制度、主要措施及其预期效果和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
	

	
	
	
	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公众权益，可能引发社会稳定、公共安全风险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进行风险评估
	

	
	
	
	制定市场准入和退出、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经营行为规范、资质标准等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进行公平竞争审查
	

	
	
	
	制定有关或者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起草单位是否按规定进行贸易政策合规审查
	

	
	
	
	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组织相关领域专家进行论证
	

	
	
	
	涉及其他领域的专项审查评估
	

	
	
	征求意见
	除依法需要保密外，是否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期限是否不少于10日
	

	
	
	
	对涉及群众重大利益调整的，起草部门是否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实地走访等形式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特别是利益相关方的意见
	

	
	
	
	制定与市场主体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充分听取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的意见
	

	
	
	合法性审核
	起草部门为非制定机关时，是否经过本部门审核机构的初步审核
	

	
	
	
	是否已全面审核制定主体、形式、内容、程序等内容
	

	5
	文件内容
	合法性
	是否存在违反行政许可法的事项
	

	
	
	
	是否存在违反行政处罚法的事项
	

	
	
	
	是否存在违反行政强制法的事项
	

	
	
	
	是否存在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的事项
	

	
	
	
	是否存在不利于优化营商环境的情形
	

	
	
	
	是否存在违反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的事项
	

	
	
	
	是否存在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增加其义务的其他情形
	

	
	
	
	是否存在与上位法、国家改革方向、上级决策部署不一致的问题
	

	
	
	
	是否符合我省“1+3+1”审核的有关要求
	

	
	
	其他方面
	是否针对同一事项，不同行政规范性文件作出的具体规定存在重复、交叉、不协调的情形
	

	
	
	
	是否存在隐性门槛、体外循环的情形
	

	
	
	
	是否含有不必要的“等”“相关部门”“有关”“其他”之类的模糊性表述或模糊性兜底条款
	

	处理意见
	合法
	建议修改
	违法


审核部门：                     审核人员：                 审核日期：






























XX 法审字〔〕号

关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名称（草案）》的合法性审核意见

政府办公厅(室)  :
贵厅(办/室)  转来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名称（草案）》（X规〔20XX〕X号）收悉。根据要求，我厅(局)  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名称（草案）》进行了合法性审核。现将有关情况反馈如下:
一、审核过程及依据
XX 月 XX 日我厅(局)  收到《行政规范性文件名称（草案）》（X规〔20XX〕X号），XX 月 XX 日(起草部门)  补齐了(本单位合法性审核意见、起草说明、制定依据文本、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专家论证、公平竞争审查结论、风险评估报告)  等材料。审核过程中，我们与(起草部门)  进行了沟通。《行政规范性文件名称（草案）》主要涉及《》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文件。
二、审核意见
（一） 文件制定主体、权限的审核意见(两种类型)  
1.文件制定主体适格、权限合法。
2.文件制定主体不适格或者超越法定权限的，建议转请有权单位制发。
（二） 文件起草程序的审核意见(三种类型)  
1.该文件已经履行等程序，制定程序合法。
2.根据《  》(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政策文件)  (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政策文件具体内容)  的规定，文件起草应当履行 程序，但送审材料未能体现，建议补充完善 程序。(应当履行广泛征求意见、合法性审核、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等程序的，没有履行规定程序;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没有履行公平竞争审查程序。)  
3.已经完成规定的起草程序，但对相关意见未采纳且没有说明理由的，建议与意见提出主体沟通协商一致。
(三)  文件内容的审核意见(三种类型)  
1.文件内容合法
《行政规范性文件名称（草案）》主要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未违反意识形态、国家和公共安全、生态环保、公平竞争的有关要求。
2. 文件内容部分违法或不当
《行政规范性文件名称（草案）》主要内容基本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政策文件规定，但存在以下具体问题:
1.建议删除“”。理由:。
2.建议将“”修改为“”。理由:。
3.文件内容违法或明显不当
《   》主要内容违法或者拟定的主要制度措施不符合上级决策部署或国家改革方向，建议起草部门进行全面修改后再报制定机关审议或签发。
4.探索性改革决策事项
文件相关内容，法律、法规、规章未作规定，但符合法律原则、国家政策或改革发展方向的探索性改革决策事项，对相关风险进行提示。

合法性审核机构(印章)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

注: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门、街道办事处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合法性审核意见以此为参考，可适当简化。



































关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名称（草案）》的
起草说明

现将《行政规范性文件名称（草案）》（X规〔20XX〕X号）起草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文件的必要性
包括该文件的制定背景，简要的现状，有关上位法及上级政策文件规定或者调整变化情况、文件拟解决的主要问题等。
二、起草依据
包括法律、法规、规章及上级政策文件依据，与现行相关行政规范性文件之间的关系等;其中涉及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和行政收费等，需对依据作出专门说明。
三、起草过程
包括调查研究、评估论证、征求意见、公平竞争审查等专项评估、听证、合法性审核、集体审议决定等情况说明。
四、主要内容
详细说明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主要内容。
五、关于施行日期的说明
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公布日期是××××年××月××日，施行日期是××××年××月××日(如果该文件施行日期与公布日期间隔不足 30 日的，应当说明理由)  。
6、 发文形式







[bookmark: _Toc1087067338]
（资料性）
备案审查有关文书参考样式

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自查表
填报单位：                                               日期：
	文件名称
	

	查核事项
	备案单位勾选

	
	是
	否
	未涉及
	备注

	备案材料是否齐全
	1.备案报告
	
	
	
	

	
	2.行政规范性文件正式文本、条文依据对照表
	
	
	
	

	
	3.起草说明
	
	
	
	

	
	4.征求意见及意见采纳情况相关材料
	
	
	
	

	
	5.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进行听证、审查评估、专家论证等材料
	
	
	
	

	
	6.制定机关审核机构的法律审核意见
	
	
	
	

	
	7.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依据文本和其他相关材料
	
	
	
	

	印发形式
	8.正式文本是否为“主动公开”向社会公布印发实施
	
	
	
	

	
	9.正式文本文号是否规范
	
	
	
	

	时间要求
	10.是否为本年度制定的文件
	
	
	
	

	
	11.印发日期和报送备案日期是否在15天以内
	
	
	
	

	
	12.文件印发日期和生效施行日期是否间隔30天以上，不足30日的，是否有情况说明
	
	
	
	










关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名称（草案）》的
备案报告

司法行政机关:
现将×××(报备单位)  ××××年××月××日经XXX会议审议通过，与××××年××月公布，××××年××月××日起施行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名称（草案）》（X规〔20XX〕X号）及相关材料报请备案。
（特别说明）：
1.施行日期与印发日期不足30日的情况说明；
2.按照简化程序制定的情况说明

附件:1.行政规范性文件正式文本
2.起草说明
3.条文依据对照表及相关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依据文本
4.征求意见及意见采纳情况
5.专项审查评估材料
6.制定机关审核机构出具的审核意见
7.经集体决策通过的会议纪要
8.其他有关材料

                                                            (报备单位)  (章)  
××××年××月××日

(联系人:××××，联系电话:××××)  



















备字〔2025〕第X号

暂缓备案登记告知书

XX单位：
你单位于X年X月X日报送备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名称（草案）》（X规〔20XX〕X号）备案材料收悉，经备案登记审查，该备案材料因缺少XXX等材料，现根据《海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与备案规定》（新修订以最后版本为准）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决定暂缓备案。请你单位根据通知要求完善备案材料，并将备案材料于×年×月×日前重新 报送本机关备案，逾期未报送的，视为未备案处理。



司法行政部门
XXX年XX月XX日


(联系人:××××，联系电话:××××)  


 




















备字〔2025〕第X号

不予备案登记告知书

XX单位：
你单位于X年X月X日报送备案的《 》（X规〔20XX〕X号）备案材料收悉，经备案登记审查，该文件不符合《海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与备案规定》（新修订以最后版本为准）第三条要求，不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范畴，现根据第二十九条第三项之规定，决定不予备案。



司法行政部门
XXX年XX月XX日


(联系人:××××，联系电话:××××)  

























备审〔2025〕第X号


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意见书

XX单位:
你单位×年×月×日报送备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名称》(×规〔20××〕×号)  文件，经审查，提出如下意见:
制定主体
制定依据
指定内容
制定程序
其他存在的问题
……
根据《海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与备案规定》（新修订以最后版本为准)  第三十一条之规定，请你单位自行纠正处理(建议制定机关修正该文件部分内容、停止执行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重新发布或者其他处理方式)  ，并于×年×月×日前将处理结果书面报告本机关。逾期未作研究处理的，本机关将依据有关规定作出进一步处理。

司法行政部门
XXX年XX月XX日

(联系人:××××，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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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建议文书参考样式

关于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名称》文件
审查建议的申请

一、基本信息
申请人名称:(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  ，性别，身份证号(或法人登记证号码等)  ，联系电话，通讯地址，邮政编码。
二、审查建议
建议审查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内容:认为《行政规范性文件名称》(××规〔20××〕×号)  (具体条款或者整体文件)  ，存在(超越权限，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同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相矛盾，具体规定不适当，违反制定程序或者其他)  问题，建议(撤销、修改或者停止适用)  。
三、理由及依据
(具体违反上位法或者政策的条款)  


申请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附:证明申请人身份材料复印件(身份证等)  


附录表号
附录图号
[bookmark: _Toc796408835][bookmark: _Toc108101055]参考文献
规章制定程序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22号）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22 号）
公平竞争审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83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贸易政策合规工作的通知（国发〔2014〕29 号）
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国发〔2016〕34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8〕37号)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15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制定行政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过程中充分听取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9〕9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贸易政策合规工作的意见（国发〔2025〕12 号）
海南自由贸易港社会信用条例
海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与备案规定（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285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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